
附件

《方案》《细则（2024年）》修订对比表

《方案》原文 《细则（2024年）》原文 修订后

（（一一））贴息对象贴息对象：在江苏省行政区域内注册，具有独立法人
资格且截至2023年底已正常经营1年以上的制造业企业、企
业贷款用途中用于设备投资（含配套软件）支出不少于500
万元。

（（四四））贴息企业范围贴息企业范围：：截至2023年底，企业需工商注册满1
年，对于开票营业收入不做具体规定。
（（五五））贴息贷款要求贴息贷款要求：：企业贷款中用于设备（仅限新设备，
不包含二手设备）购置的金额应不少于500万元。

取消对“企业成立时间”和“设备贷款金额”的要求。

（（二二））贴息范围贴息范围：：对企业获得的银行贷款利率不超过贷款发
放时适用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（L P R）+ 50B P的以下四类项
目贷款予以贴息。

取消“贷款利率不超过贷款发放时适用的L P R + 50B P”的规定
。

（（四四））贴息期限贴息期限：：对在 2024年1月1日~2026年12月31日签订
贷款合同并放款，在此期间发生且支付的利息给予贴息。

（（五五））贴息贷款要求贴息贷款要求：：贴息贷款合同签订时间及贷款发放时
间均须在政策实施期内（2024-2026年）。

贴息依据贴息依据：：对在政策实施期内（2024-2026年），银行实际
发放贷款用于设备购置（贷款资金已划付至供应商账户）所
产生的利息支出给予贴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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